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申请材料：

1、 申请人资料
1、先行支付申请；
2、工伤职工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
3、工伤认定决定书（复印件、原件）；
4、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或死亡医学证明（复印件、原件）；
5、有效的劳动合同文本（未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，以仲裁、判决为准）
二、用人单位资料
1、用人单位工商登记注册资料（近期，需盖章），如用人单位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、备案的，需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；
2、用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；
3、用人单位税务登记资料（可无）
三、裁判执行资料
1、工伤待遇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（复印件、原件）；
2、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或调解书、中止（终结）执行裁定文书等材料（复印件、原件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执行裁定书送达回执。
四、代理人资料
1、代理律师受权委托书原件；
2、代理律师身份证明文件；
3、律所公函；
五、后期资料
1、银行卡复印件
2、相关票据及对应的病史材料、费用明细清单等，如涉及第三方的，需第三方的责任及赔偿等相关材料（发票需原件，其余均需原件和复印件）；
3、待遇享受人身份证（复印件、原件）。


第八条　用人单位未按照第七条规定按时足额支付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社会保险法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，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项目。
第十条　个人申请先行支付医疗费用、工伤医疗费用或者工伤保险待遇的，应当提交所有医疗诊断、鉴定等费用的原始票据等证据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保留所有原始票据等证据，要求申请人在先行支付凭据上签字确认，凭原始票据等证据先行支付医疗费用、工伤医疗费用或者工伤保险待遇。



